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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臺灣主權 AI 訓練語料庫」

地方政府語料徵集研商會議



簡報大綱

一、建構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行動計畫

二、地方政府協力共同推動訓練語料釋出

三、執行期程及地方政府配合事項
會議資料

https://gov.tw/rgc


建構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
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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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流模型訓練資料多以英文與簡體中文為主，正體中文語料比例偏低，欠缺臺灣文化觀點

與語境脈絡

目前大型語言模型正體中文訓練語料比例偏低

在蒐集AI模型訓練資料階段，訓練資料如受著作權法保護是否構成著作權上的重製、衍生

著作或合理使用，實務上仍存在判斷標準模糊的問題

訓練語料取得涉及著作權議題尚無明確規範

許多政府機關與民間單位雖掌握大量語料資源，但對中文語料釋出的價值認知不足或缺乏

釋出動機，致公私部門在中文語料釋出主動性略顯不足

公私部門釋出中文語料主動性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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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 法規制度 輔導推廣

支援主權AI模
型的訓練需求

推動語料合法
合規共享

擴大語料徵集範
疇的深度與廣度

我們的三大推動策略

建立1 訂定2
(1)促進資料創新利用發展條例
(2)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授權條款

臺灣主權AI
語料入口網

強化3
公私部門語料

釋出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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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查找所需資料

關鍵字搜尋

貢獻語料
推動政府機關共同豐富

語料庫

開放線上申請
為AI模型訓練者提供合法、

便利存取管道

https://taic.moda.gov.tw

策略一：建立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入口網

https://taic.mo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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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創作並經審核

由人工撰寫或創作，

並經審核確認，來源

合法合規，例如政府

出版品、研究報告等。

正體中文塊狀資料

具備語意連貫性，

內容完整且流暢，

非僅由數字、圖表

或條列式文字構成。

電子資料

電子檔案格式。

臺灣文化特色與觀點

包含政治、社會、經濟、

語言、歷史、地理、民俗、

動植物及國家文化記憶等，

呈現臺灣文化特色與觀點。

徵集高品質、具在地化的正體中文語料

高品質正體中文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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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推動語料合法合規共享 （1/2）

擴大政府資料開放與共享，促進產業及民間資料利他運作，奠定國家數位與科技創新基礎

《促進資料創新利用發展條例》（草案）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

1. 標準授權

政府機關將政府資料作為開放資料提供利用，

應使用標準授權條款。

2. 開放資料

政府機關依標準授權條款提供利用之開放資料，

得為人工智慧及其他新興科技研發利用。

1. 非專屬授權

政府機關將政府資料作為共享資料提供利用，

應以非專屬授權利用方式為之。

2. 共享資料

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政府資料作為共享資料非專屬授

權利用之條款範本，且其範本內容應利於人工智慧

及其他新興科技研發利用。

資料運用與創新最大化 促進高價值資料釋出



9

策略二：推動語料合法合規共享 （2/2）

提供一致性授權，在促進AI發展與著作權保護之間取得平衡

《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授權條款-第1版》

授權人 被授權人

1. 正式授權AI訓練使用

協助被授權人在被明確同意的基礎下，使用該等語料

資料於人工智慧的訓練與學習。

2. 合法應用於AI訓練

授予被授權人重製、改作、編輯及其他著作權和著作

相關權利上必要之使用權，使其合法用於AI訓練。

3. 免責聲明

同意語料資料可供人工智慧訓練使用，但對其他事項

不提供任何擔保。

1. 明確規範標示義務

就該語料資料提供之相關識別資訊，如資料集名稱、

資料提供者，發布年份等；另AI輸出物應註明「人工

智慧生成產出」，落實透明原則。

2. 明示訓練應合法合規

訓練時應維持於合理學習範疇內，其成果不應與原語料

實質近似，並不得對原語料之市場或價值造成負面影響。

3. 明定使用政策

嚴禁使用語料資料從事違法或倫理爭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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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強化公私部門語料釋出動能

釐清疑義與即時溝通，手把手輔導機關語料上架

舉辦13場研商會議與說明會，

凝聚機關與利害關係人共識

辦理5場實作工作坊，

加速政府機關語料上架作業

第一階段：語料徵集說明會 第二階段：語料上架工作坊

溝通階段 實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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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參與

200+ 

資料量

80+GB

資料集數量

3000+ 

Tokens

11億+ 

攜手中央機關，打造豐富多元語料庫

語言

歷史

民俗

地理

生物

文化

新聞稿 公民參與

旅遊

藝術

法律

經濟

醫療

交通



地方政府協力
共同推動訓練語料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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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徵集範疇
依下列十大文本資料類型（詳見附件1），系統化徵集高品質、具臺灣語言文化價值語料

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

政府計畫/報告

⇢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 年度施政計畫

委託／自行研究報告

⇢ 文化資產修復調查

⇢ 地方產業振興研究

⇢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政策與施政文件

⇢ 政府公報

⇢ 議會施政報告

⇢ 各局處重要政策白皮書

活動與宣傳文本

⇢ 活動導覽手冊

⇢ 各類節慶活動文宣

互動式溝通語料

⇢ 市民專線常見QA

⇢ 客服信箱回覆訊息

（須去識別化）

政府出版品

⇢ 縣市文化期刊

⇢ 政府定期出版各類專

業手冊（如：防災手

冊、長照資源地圖）

⇢ 縣市年鑑

台灣在地文化

⇢ 地方志

⇢ 文化館藏資料

⇢ 旅遊指南

⇢ 在地動植物生態調查

報告

語言資源／詞彙

⇢ 本土語言推廣詞彙表

⇢ 地方特色產業術語表

⇢ 地名淵源檢索資料

教育與學習資源

⇢ 訓練教材

⇢ 科普教材

⇢ 教育教材

⇢ 語言學習教材

其他

⇢ 非屬上述類型但可作

為 AI 訓練語料的文

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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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階段推動各機關訓練語料釋出

1 盤點現有電子資料：
依十大文本資料類型，全面檢視與盤整機關內部各項資料來源。

如涉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8條所列限制公開或不予公開之語料，若可透過技術手段予以

排除，即可釋出部分資料開放或供AI訓練使用。

語料釋出四步驟

2 檢視資料權利完整性：

3 規劃語料提報時程：

4 完備詮釋資料發布資料集：

2.1 開放資料優先

2.2 僅限AI訓練使用

完成第一階段語料上架（4至5月）：

各機關擁有完整著作財產權之政府出版品、委託研究報告等優先

完成第二階段語料上架（6至7月）：

擴大盤點範圍，經評估確認可提供AI訓練使用

完備詮釋資料內容：

4.1 基礎欄位：資料提供機關、資料集名稱、資料集描述、授權資訊、時間等

關鍵資訊

4.2 進階欄位：檔案大小、格式等



15

Step1. 盤點現有資料-已上架OD平臺文本語料(1/3）

可透過後臺進行文本語料

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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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盤點現有資料-已上架OD平臺文本語料(2/3）

平臺自動帶出資料集內容，

由後臺管理者進行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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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盤點現有資料-已上架OD平臺文本語料(3/3）

若符合標準即審核通過，該資料集將標註為文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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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盤點現有資料-未開放或釋出(1/2） 智慧財產局

機關可直接釋出無須另外授權：

1.非著作權標的之資料

依著作權法第9條規定，以下資料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機關可直接釋出，而無須另行授權。

1.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之文告、講稿、

新聞稿及其他文書）。

2.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3.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4.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等。

2.逾越保護期間之著作

機關管理之資料如屬已逾著作保護期間之公共財，

可直接釋出而無須另行授權。

各類著作之存續期間規定於著作權法第30條至第34條，主要類型如下：

1. 一般著作：著作人生存期間及著作人死亡後50年（§30）。

2. 共同著作：若為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不能分離利用者，其著

作財產權存續至最後死亡之著作人死亡後50年（§31）。

3. 法人著作、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著作：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

（§33、§34）。

1. 「公眾領域貢獻宣告」（即CC0）或標示此圖樣： 之著作。

2. 選擇其著作「不保留權利」，而將作品貢獻至公眾領域。

3. 任何人皆可以任何方式、為任何目的使用（包含商業目的）。

3.公眾領域貢獻宣告（CC0）之資料

原著作權人已拋棄著作財產權，機關即可直接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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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盤點現有資料-未開放或釋出(2/2） 智慧財產局

請機關評估權利完整性：

4. 機關享有完整著作財產權之資料

機關可本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決定採用授權

條款將著作提供AI訓練與學習。

1. 機關委外採購就委外廠商履約完成之著作，依照雙方所簽訂的採購契約，

若約定「機關為著作人」、「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或「（全部）著作財

產權讓與機關」等。

2. 履約完成之著作若內容涉及第三人著作，機關仍需向該第三人（即著作財

產權人）洽取授權及再授權之權利，始得另行授權供AI訓練與學習。

3. 公務員職務上完成之著作（如非屬著作權法第9條的研究報告等），依著

作權法第11條規定，在沒有特別約定的情形下，其著作財產權歸機關享有

者，機關可決定採用授權條款將該著作提供AI訓練與學習。

5. 機關無著作財產權或未享有完整著作
財產權之資料

機關應向該著作財產權人洽取授權及再授權之權

利，始得另行授權供AI訓練與學習。

1. 僅是其他著作人授權給機關在被授權的範圍內利用，機關並無著作

財產權。

2. 著作人僅讓與機關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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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依資料可授權範圍評估適用授權類型

不限目的自由應用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第1版
（OGDL-1.0）

1. 授權使用者不限目的、時間及地域、非專屬、不

可撤回、免授權金進行利用，包括重製、改作、

散布、公開播送等。

2. 資料提供機關擁有完整著作財產權，或經授權得

再轉授權第三人利用之資料，並可依本條款授權

使用者再轉授權他人利用。

3. 使用者應明確標示原資料提供機關之相關聲明。

4. 授權條款詳細內容請參閱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https:／／data.gov.tw／license）

僅授權AI訓練使用

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授權條款－第1版
（SAITDL-1.0）

1. 明確授權語料資料僅限AI訓練使用，訓練成果與

原作授權脫鉤，允許後續成果自由運用。

2. 資料提供機關擁有完整著作財產權，或經授權得

再轉授權第三人利用之資料。

3. 被授權人應明確標示語料資料出處資訊，包含資

料提供者、資料集名稱、年份等，毋須就原語料

資料內含個別素材逐項標示。

4. 授權條款詳細內容請參閱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平

臺(https://taic.moda.gov.tw/content/license)

https://data.gov.tw/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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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構)

• 非屬著作權標的者

• 政府機關享有著作財產權者

• 已取得第三方完整授權者

《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
授權條款-第1版》

開放資料

授權AI訓
練使用

上架並採用

上架並採用

系統定期自動同步

臺灣主權AI訓練語料庫

AI訓練資料
需求端

瀏覽

審核後提供

提出申請

依授權類型上架至對應平臺

《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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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擁有完整
著作財產權者

完備詮釋資料

臺灣主權AI訓練
語料庫

盤點現有電子
資料

授權無疑慮

無法提供AI訓練使用

無法取得完整授權

臺灣主權AI訓練
語料授權條款-第1版

無疑慮、已補充

著作財產權須釐清或
涉及第三方授權者

徵詢內部法制指導單位或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授權待釐清

第二階段（115年6至7月）：

經評估確認可提供AI訓練使用

第一階段（115年4至5月）

政府資料開放
授權條款-第1版

(採用)

(採用)

(上架)

(同步)

Step3. 規劃語料釋出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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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完備詮釋資料、發布資料集

4月10日前填妥

語料盤點清單之

詮釋資料內容，

以利後續語料上

架作業。



執行期程及地方政府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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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3 月

115年執行期程規劃

 辦理2場語料徵集說明會(1、2月)

 辦理地方政府研商會議(3月)

 推動地方高品質訓練語料釋出

數發部、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 盤點現有電子資料

 檢視資料權利完整性

 規劃語料釋出時程

3 至 4 月

數發部、地方政府

 辦理2場語料上架工作坊

 手把手帶領機關語料上架

4 月

完成第一階段語料上架

地方政府

4 至 5 月

地方政府

完成第二階段語料上架

6 至 7 月

 推動政府機關語料釋出（數發部、政府機關）

 調整既有授權與新合約調適作為（政府機關）

 研訂語料貢獻獎勵機制（數發部）

 精進語料庫相關功能與機制（數發部）

 建立民間語料貢獻機制（數發部）

 推動民間語料釋出（數發部、民間）

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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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語料盤點及釋出三階段

1 2 3

提交語料盤點清單

⇢ 提交語料盤點清單（附件2），

寄送至 tsaitc@moda.gov.tw

⇢ 推派1位語料庫窗口

115年4月10日前

第一階段語料上架

115年4-5月

第二階段語料上架

115年6-7月

⇢ 完成第一階段語料（授權

無疑慮之電子資料）上架

⇢ 完成第二階段語料（確認授

權狀態無疑慮之電子資料）

上架，並持續推動所屬機關

及法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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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地方政府踴躍上架語料
共同助力主權AI發展與應用

• 語料庫後臺 ：

https://cms.taic.moda.gov.tw

• 聯絡電話：0800-023-300

• 聯絡信箱：tsaitc@moda.gov.tw

擴大高品質文本語料徵集，拓展語料來源，提升語料多元性。

涵蓋臺灣語言文化價值及

教育等多元範疇

歷史與文化記憶 族群及地方文化

宗教與信仰 藝術與文學

語言與詞彙教材 教育與學習資源

文化資產 生物多樣性

其他⋯⋯

提供具臺灣觀點、文化特色

高品質語料，支援主權AI

模型的訓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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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ms.taic.moda.gov.tw/login
mailto:tsaitc@moda.gov.tw


28

Ｑ＆Ａ
意見交流


